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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方工业大学文件 
校发〔2015〕6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北方工业大学 
2016 年师资队伍补充与支持指导意见 

 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，主动服务首都城
市发展新定位，进一步深化“人才强校”工程，切实提升人才队伍的
核心竞争力，汇聚一批海内外学科领军人才，吸引一批海内外优秀人
才，打造一支结构合理、素质优良的高水平师资队伍，顺利实现学校
“十三五”规划发展目标，为建成充满生机与活力、有特色、高水平
的教学研究型大学提供坚实的人才智力保障，特制定本指导意见。 

第二条  以学科建设为基础，以做强增量为目标，坚持“统筹协
调、结构优化、分类管理”原则。优先保证优势学科、重点实验室及
急需发展的学科人才需要，统筹考虑人才队伍的年龄、学缘、专业等
结构的合理配置。 

第二章  师资补充条件 

第三条  师资队伍补充人员依据学术水平和能力分为A类人员和
B 类人员。 

第四条  A 类人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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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具有副高职务，博士学位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，特别优秀
的年龄可适当放宽。在本领域已取得较为突出的学术业绩，具有较大
发展潜力的学术骨干。近五年内，学术成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理工类：SCI、EI 收录期刊论文 3 篇，并主持国家级项目 2
项或主持国家级项目 1 项且省部级项目 1 项或省部项目 2 项。 

其他类：收录期刊论文 3 篇，并主持国家项目 1 项或主持省部级
项目 2 项。 

（2）具有以上相当学术水平的海内外学者。 
2.具有博士学位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，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

目或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或具有相当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人员。 
第五条  B 类人员 
教师岗位：具有博士学位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，取得较好

的学术业绩和发展潜力，一般应具有作为主要成员（排名前 3）参与
省部级项目的经历或发表 3 篇及以上高水平论文或具有相当学术水
平。 

管理和其他专业技术人才岗位：具有硕士学位人员，年龄一般不
超过 27 岁；具有博士学位人员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；且具有担
当相应岗位的任职能力和水平。 

第三章  支持计划 

第六条  学校为师资队伍补充的人员提供科研启动费、住房补贴
和岗位指导等，支持周期为 3 年。 

第七条  科研启动费：A 类人员中理工类 15 万，其他类 12 万；
B 类人员中理工类 10 万，其他类 8 万。经费分 3 年资助，经费管理
按上级和学校相关规定。 

第八条  住房补贴：三年资助 A 类人员 14.4 万，B 类人员中博
士 10.8 万、硕士 5.4 万，按月支付，相关管理按上级和学校有关规定。 

第九条  实施聘期 1-2 年的教学助理、科研助理、实验助理制度。
助理期内配备指导教师，不要求教学工作量和班导师工作，但需至少
承担一门课程的全部助课工作。相关管理按学校有关规定。 

第四章  工作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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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工作程序按《北方工业大学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》
执行。 

第五章  管理与考核 

第十一条  教师岗位人员支持周期期满，学术成果达到学校高一
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的学术基本条件。期满考核合格者继续聘用；期
满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下者调整工作岗位，不服从调整者，终止聘用合
同，也可申请延聘试用 1 年，达到相关考核标准并年度考核合格的，
继续聘用。 

管理和教辅岗位人员，期满考核合格者继续聘用，期满考核结果
为合格以下者终止聘用合同。考核应有领导评价，同单位相关人员评
价和服务对象评价，人员一般不少于 10 人。 

第十二条  考核由各单位负责。各单位要成立考核小组，结合岗
位职责对补充人员进行全面考核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三条  支持周期内，科研启动经费和校内其他人才培养计划
不重复资助。 

第十四条  管理和教辅岗位的事业编制，一般用于引进专业性高
的岗位。 

第十五条  本指导意见的适用人员范围为事业编制人员。 
第十六条  本指导意见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。 
第十七条  本指导意见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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